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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农大团字（2013）14号


关于举办青岛农业大学第九届“挑战杯”

创业计划竞赛的通知
各分团委，团支部：

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主办的第九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将于2014年举办。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创意思维，提高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结合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决定于2013年7月——2014年5月举办青岛农业大学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机构
竞赛顾问委员会：  
主  任：刘国秋  王  伟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然  王兆华  王宝维  史衍玺  曲宝涵  朱连勤
刘  新  刘庆华  刘家尧  牟少岩  李中华  李树超
宋  磊  林  琪  尚书旗  周  顺  单  虎  赵奎皓

赵晓春  贾乐芳  顾  军  崔文善  慕乾伟  潘桂荣

竞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初  磊
副主任：王  峰  许  颖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伟萍  王  敬  王光炬  王传兴  王海霖  王海霞
乔  磊  刘  琨  刘兴华  刘燕杰  孙  杰  孙晓凤
李  勒  李  超  李永青  何  甜  姜  涛  姜  程
贾永超  贾光辉  梁  伟  嵇安奕

二、参赛团队及作品要求

１、凡具有我校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２、每学院至少选拔推荐5个创业团队和作品（以第一作者所在学院作为申报学院）参加全校复赛评审；

３、每个团队可由3-9名成员组成，团队成员须来自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学院，三个或者三个以上不同专业，不符合要求的团队和作品不能进入复赛评审。鼓励研究生与本科生结合形成合理团队。不同比赛阶段，团队成员可调整，优化团队结构。复赛和决赛中，在确保文本质量的前提下，将注重对创业团队整体结构和水平、团队成员实际专业水平与创业能力的考察。
二、日程安排

（一）组织发动阶段（2013年7月上旬）

各学院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师生积极参与。开展竞赛宣讲、经验交流、骨干培训等活动，积极组织项目推介、指导教师选聘、队伍组建等工作。
（二）初赛阶段（2013年7月中旬至10月上旬）
本阶段由各学院组织完成。各学院要重点加强指导学生完善团队结构，进行科学选题，做好市场调研，完成创业计划书初稿等工作。本阶段主要侧重于项目创意、团队组建、指导教师选配及创业计划书的初稿。鼓励和倡导多学院联合组织选拔，形成结构完整、逻辑合理、内容充实的高质量作品。
（三）复赛阶段（2013年10月中旬至2014年3月上旬）
    参赛创业团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充实完善创业计划书初稿。学校统一对参赛队伍进行专项培训，各学院做好对团队的支持工作。各参赛创业团队完成创业计划书终稿，经复赛评出参加决赛的队伍。

（三）决赛阶段（2014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

本阶段主要是对参加决赛团队和作品进行后期指导和培训，组织决赛书面评审和答辩。选拔优秀作品参加全省、全国比赛。

三、奖励

1、本次竞赛各类作品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若干。

2、本次竞赛优秀作品将被推荐参加省级及国家级“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学生、指导教师将按照青农大校字〔2010〕107号《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竞赛管理规定》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四、参赛要求

（一）广泛发动，务求实效。

校级竞赛组委会统筹指导全校竞赛，重点负责校级复赛、决赛以及推选优秀团队、作品参加全省、全国竞赛。各学院要做好竞赛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做好指导教师的选配、优秀团队和作品选拔等工作。各学院要经常组织参赛团队和指导教师之间、参赛团队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及时解决创业团队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
（二）加强组织，狠抓落实。

各学院要成立竞赛活动组织领导机构，组建学院项目导师团。要根据学院实际建立各种激励制度，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各学院要对活动过程中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以及涌现出来的优秀团队的创业实践事迹及时总结报道。
附件：青岛农业大学第九届创业计划竞赛团队申报表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3年7月

附件：
青岛农业大学“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团队申报表

	作品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团队队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级专业
	联系方式
	团队分工

	
	
	
	
	
	负责人

	
	
	
	
	
	

	
	
	
	
	
	

	
	
	
	
	
	

	
	
	
	
	
	

	
	
	
	
	
	

	
	
	
	
	
	

	
	
	
	
	
	

	
	
	
	
	
	

	项目提供教师
	
	性 别
	
	职 称
	

	所在学院
	
	研究方向
	

	联系电话
	
	E-mail
	

	指导教师
	
	性别
	
	职 称
	

	所在学院
	
	研究方向
	

	联系电话
	
	E-mail
	

	指导教师
	
	性别
	
	职 称
	

	所在学院
	
	研究方向
	

	联系电话
	
	E-mail
	

	作品领域
	A、 产品□   

B、 服务□   

C、 其它□

	专有产品（技术）来源
	A、 我校科研成果□    

B、 学生创造发明□    

C、 其它□----------


注：1、此表上报时需提供打印版一份并将电子版发送至qdndtw@163.com
2、项目提供教师同时也可为指导教师，项目提供教师和指导教师一般不超过3人；

3、若作品为学生自选项目，不必填写“项目提供教师”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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